亞洲大學職員成績考核流程
壹、作業單位：人事室
貳、作業目的：達獎優汰劣之效
參、作業依據：本校教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
肆、作業時間：每學年度終了
伍、注意事項：
一、職工考核總分數鈞以一百分為滿分，其等次如下：甲等：八十分以上者。乙等：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。丙等：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。丁等：未滿六十分者。

二、職工學年成績考核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（一）符合下列各條件者，考核為甲等。

1.事病假合計在十四日以下者。

2.無曠職及無故遲到、早退之紀錄者。

3.未受任何刑事或行政處分者。

（二）符合下列各條件者，考核為乙等

1.事病假合計未超過二十八日，或奉准延長病假並累積事病假未逾五十一日者。

2.無曠職紀錄者。

3.未受任何刑事或行政處分者。

（三）符合下列各條件之一者，考核為丙等

1.事病假合計超過二十八日，或奉准延長病假並累積事病假逾五十一日者。

2.曠職未達七日者。

3.受刑事處分或記過以上行政處分，且未達免職情事者。

（四）曠職累計達七日以上者，考核為丁等，應予免職。

陸、作業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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